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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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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用途:锐狡勋剥山恢
四、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发放及使用按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政府

办公厅 〈转发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等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的通

知》 (成 办函 〔2009〕 76号 )规定的办法和标准执行,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按照 《成

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四川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实施办法的若干意见》 (成

办函 〔2019〕 69号 )规定的养老保障办法,《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

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 (成府发 〔2009〕 31号 )规定的医疗和失业保险办法执行;住房

安置、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按照 《成都市征地土地补偿安置办法》 (成都市人

民政府令第 78号 )、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成都市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

批复》 (川 府函 〔2012〕 99号 )的相关规定执行。本项目征地实施如遇上级批准公布征

地补偿标准的新规定,从其规定。
五、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和其他权利人应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冫o刀 年 多 月 冫7 日止,持 《集体土地所有证》《集体土地使用证》《农村房屋宅

基地使用证》或其他权属证明材料及户口薄、居民身份证到和币 弓u,饧和筵ヵ、呖|圭a卜
理

征收土地补偿安置登记,请相互转告。            l    丿  丿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抢种、抢裁的农作物、经济林木和抢建的建筑物、构筑物等
不予办理登记。

六、被征收土地范围内的相关权利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到指定地点办理征收土地补偿
安置登记的,将以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会同所在街道、社区、组现场调查结果和公
安部门提供的户籍资料等作为住房安置、人员安置、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登
记的依据。

七、对征地批复不服的,应当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 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特此公告。

1.被征收土地情况表

2.勘测定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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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被征收土地情况表

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和位置 征收土地面积 (亩 )

街 道 社 区 组 总计 其中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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